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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差餉寬免看公共理財哲學 

 

財政司司長事先張揚，指本財政年度的盈餘保守估計也會超過五百億

元。有會計界人士甚至指出，盈餘會超過七百億元，樂觀的更提出盈

餘將會是千億之數。面對龐大的盈餘，社會各界將在磨拳擦掌，盤算

着怎樣分一杯羹。 

 

上星期，有立法會議員率先提出減免差餉的建議，主張寬免來年的差

餉，並削減差餉徵收率。有更為進取的議員，更提出全盤改變現行的

差餉徵收制度，引入累進差餉。經過一番熱烈的辯論，立法會終於通

過有上限地寬免來年差餉，並研究調低現有的差餉徵收率。 

 

應先滿足弱勢社群需要 

 

議決的結果，當然是針對差餉的徵收制度應如何調整。但當我們更深

入的分析當日的辯論，我們不難看出這不僅是退不退差餉，減不減差

餉的問題，卻是不同的公共理財哲學在互相的衝擊。 

 

無論是特區政府，還是不同黨派的立法會議員，都強調香港應該發展

為一個公義、仁愛、團結、和諧的社會。但是，不同的政治取態，卻

對甚麼是公義仁愛，有不同的詮釋。 

 

於筆者而言，一個公義仁愛的社會，應該是一個讓每一個人都有基本

的生活質素，都有平等地爬上社會階的機會。所以，政府在動用財政

資源時，應該首先滿足弱勢社群的基本需要。然後有餘力才實行還富

於民的措施。 

 

可惜，有議員並不同意這個看法。他們認為政府的資源應該盡量平均

地分配到每一個階層，不應優先照顧弱勢社群，否則會造成社會分

化，影響和諧。表面上，他們的看法是對的，人人有份，永不落空當

然是皆大歡喜。但是他們卻忽略了一點，就是社會早已存在不均。 

 

弱勢社群在社會上得到的機會已經較少，如果缺乏資源投放在他們的

身上，他們又憑甚麼拉近他們和社會其他階層的差距？結果，草根階

層只會成為社會上絕望的一群。歸根結底，不少的社會問題都是基於

對將來的絕望。有希望，天水圍就不會出現那麼多倫常慘案；有希望，



就沒有人寧願一生依賴綜援，拒絕自力更生。 

 

所以，把資源傾向弱勢社群傾斜，短期雖看似是分配不均，但長遠而

言，此舉可以拉近社群之間的差距，使弱勢的社群不再弱勢。到時，

我們就不用把社會資源大幅向弱勢社群傾斜。 

 

如果把這套哲學應用在減免差餉的問題，我們就應該在考慮寬免一年

差餉，甚至削減差餉徵收率之前，考慮財政盈餘是否足夠應付一些協

助弱社群乃至社會整體的社會政策。滿足了該等政策，有餘力才作出

寬免。 

 

舉個例，目前偏遠地區居民面對高昂的交通費，因而沒有訪因跨區工

作，難以自力更生，政府應該增加對他們的交通津貼。又例如，不少

長者缺乏收入，又未能符合領取綜援資格，需要依賴生果金補充生活

所需，政府又是不是應該先考慮增加長者生果金？再舉一例，社會不

斷有呼聲指香港需要一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政府總應該回應一下。 

 

過多差餉寬免帶來的影響 

 

倘若政府在考慮上述的社會需要後，仍然有餘力作出差餉寬免的話，

就應該套用另一個理財原則決定如何作出寬免。該原則就是維持公共

財政管理的彈性。即是說，政府應該先考慮一次過的寬免措施，避免

影響政府的經常性收入。 

 

按照今年的估計，政府若全數寬免一年差餉，會損失一百四十億元的

收入，這筆錢足夠應付所有兩個前市政局留下的社區設施工程，以及

政府注資與建地鐵西港島線的總額。若政府決定減少差餉徵收率，每

年就會損失二十八億元的收入，這筆錢足以把長者生果金增加至九百

元至一千元。可以看到，過多的差餉寬免對社會帶來的影響。 

 

香港一向都十分倚重非經常性收入來應付大部份都屬於經常性的政

府開支，造成財政管理的結構性失衡。加上香港的稅率和差餉徵收率

已長期處於低水平，我們實在沒有需要過早考慮一些較長遠的寬減措

施。 

 

同時，政府在考慮寬免來年差餉時，必須設立上限，否則寬免的最大

得益者，並不是中產、更不是草根，卻是那些坐擁大量物業的地產商。

相信這並非香港市民所願看見的，我們何必動用數十億元的公帑，補



助那些「胖得連襪也穿不下」的大財團呢？ 

 

引入累進差餉的考慮 

 

引入累進差餉也是一個值得深究的議題。表面上，累進差餉可以體現

能者多付的原則，但引入累進差餉前，我們必須克服很多實際困難。 

 

首先，引入累進制，即是把應課差餉租值分為若干個區間，然後不同

的區間有不同的差餉徵收率。若如此，應課差餉租值位於區間邊緣的

物業，差餉的變化就會很大。舉個例，若每月租值在七千五百元以下，

徵數率是百分之三，月租值在七千五百元或以上，徵收率是百分之四

的話。租值分別為七千四百九十九元和七千五百元的物業，每年差就

會相差九百元，並不合理。 

 

還有，由於應課差餉租值是由政府估算，若出現上述情況，物業業主

肯定會提出上訴。上訴個案一多，政府就需要付出大量的行政費處

理。既費時失事，又損害官民間的關係，實非社會之福。所以，政府

在引入累進差餉或進行其他差餉徵收制度調整時，必須格外審慎。 

 

政府如何處理寬免差餉的問題，足以起着見微知著的作用，讓社會理

解政府的理財哲學。沒有一套合理的理財哲學，實在遑論建立公義和

諧的社會。政府和社會各界，實宜三思。 


